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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 年我国启动加入 GPA 谈判以来，恰逢国际金融危机，各国

贸易保护主义抬头。2009 年 2月 17 日，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总额

达 7870 亿美元的《2009 年美国经济复苏与再投资法案》，该法案包

含的“购买美国货”条款引起美国国内和 WTO 成员的强烈反响和高度

关注。2009 年 5 月 26 日，我国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商务

部、国务院法制办等九部委联合发布了《关于印发贯彻落实扩大内需

促进经济增长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监管工作意见

的通知》，同样引起外方质疑，称其为“购买中国货”条款。此后，

绿坝事件和《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办法》等诸多涉及政府采购的政策均

引起美国的高度关注。我国加入 GPA 谈判主要取决于与我主要贸易伙

伴的谈判结果，而中美谈判是重中之重。2012 年，由于美国大选等

政治因素，中美关系面临严峻考验，美国将扩大出口作为其今后贸易

政策的重点内容，我国加入 GPA 将为美国产品提供重要出口机会，因

此，GPA 谈判将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中的核心和首要事项，值得深

入研究。本文首先研究美国加入 GPA 的情况及影响，接着分析我国企

业进入美国政府采购市场的情况与展望。 

一、美国加入 GPA 的情况及其影响 

（一）美国政府采购实际开放情况分析 

美国在 GPA 缔约方中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程度较高，开放的服务



项目主要是通用服务，工程主要是联合国产品目录规定的所有与建筑

有关的项目。就采购实体而言，在美国联邦政府层面，接受 GPA 管

辖的有 79 个中央实体，包括教育部、财政部、国家航空航天局等完

全开放实体，能源部、国土安全部、国防部等含有排除项目的采购实

体。在州政府层面，美国开放了亚利桑那、阿肯色、华盛顿、纽约等

37 个次中央政府实体，采取部分开放的方式，各州是否纳入 GPA 以

及纳入的机构范围完全由其自主决定。其他实体方面，仅包括田纳西

州山谷管理局、能源部有关机构、纽约和新泽西州港务局、巴尔的摩

港口、纽约能源管理局、乡村电气化资金管理局等。 

以服务为例，美国政府采购服务市场开放度较高。从 1996 年到

2006 年，尽管美国没有按照协议要求全部开放门槛价之上的服务采

购，对 GPA 造成了一定的减损，但呈逐年递增趋势。美国中央实体服

务采购开放比例平均高达 78.3%，最高为 2002 年的 91.8%。由于美国

服务业在全球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，美国希望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发

挥其优势，因而在参加包括 GATT 乌拉圭回合及其他区域一体化协议

谈判时，都尽可能将开放服务业市场作为其重要的要价之一。美国是

全球最大的消费品市场之一，通过开放其国内消费品市场，美国消费

者赢得了实惠，同时换来了其他缔约方服务业市场的开放，为美国企

业和个人向海外输出服务，发展服务贸易打开了一扇门，一举两得。 

根据 GPA 第 19 条，美国向 WTO 政府采购委员会提交了政府采购

年度统计报告，包括列入附录 1 的采购实体授予的在门槛价以上的采

购合同件数及总金额的统计资料。由于美国各州提供的统计数据标准

不统一，只就中央实体的服务采购合同数据进行分析，其中 2000 年

至 2006 年的数据是货物/服务采购合同金额合并计算。 

 

表 1  美国中央实体服务采购合同数据统计（单位：百万美元） 



年份 

超过门槛

的货物/服

务合同金

额 

（A） 

超过门槛

价但未按

协议开放

的 

合同金额 

(B) 

实际开放 

的服务 

合同金额 

（C） 

货物/服务

合同总金

额 

(D) 

超过门槛

价服务合

同未开放

比例 

(B/A) 

政府采购 

服务合同 

开放比例 

（C/D） 

2006 196830.00  27527.76  169302.24  201148.69  13.99% 84.17% 

2005 263132.54  73779.80  189352.74  270262.73  28.04% 70.06% 

2004 140147.83  21010.81  119137.02  143601.43  14.99% 82.96% 

2003 307273.56  35151.43  272122.13  310259.32  11.44% 87.71% 

2002 166368.51  11476.37  154892.14  168731.16  6.90% 91.80% 

2001 99798.80  22757.36  77041.44  101810.49  22.80% 75.67% 

2000 57178.31  6778.17  50400.14  59038.31  11.85% 85.37% 

1999 84.38  19.97  64.40  86.36  23.67% 74.58% 

1998 83.02  20.92  62.10  84.85  25.20% 73.19% 

1997 80.72  24.35  56.37  82.65  30.17% 68.20% 

1996 90.18  28.34  61.84  91.92  31.42% 67.28% 

 

图 1  美国中央实体门槛价之上服务合同金额（单位：百万美元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图 2  美国中央实体服务采购开放比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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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是 GATT《政府采购协议》的创始缔约方，其政府采购规模

极其庞大。由表 2可知，美国政府采购服务合同总金额 1996年至 1999

年都在 1 亿美元之下，自 2000 年起迅猛增长，2003 年高达 3000 亿

美元左右。美国门槛价之上的服务合同金额呈逐年递增的趋势，其中

未按照协议要求开放的合同金额总体呈逐年递减趋势。中央实体政府

采购服务开放比例平均为 78.3%。 

（二）加入政府采购协议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 

美国是 GPA 的主要发起国和参与国，从该协议中受益良多。据统

计，各国政府采购一般占本国 GDP 的 10-15%左右，而其中又有 10%

是自他国进口。现有 GPA 缔约方 2007 年从海外采购产品和服务为

3800-5700 亿美元。与一般商业采购相比，政府采购具有规模大、信

用好、渠道稳定等特点。现有的 41 个缔约方是美主要出口市场，在

别国政府采购中优势明显。 

加入 GPA协议，意味着相互开放政府采购市场，但开放本国市场

并没有使美国丧失在政府采购方面的主导权。相反，通过协议打开别

国市场的同时，美国还通过《购买美国货法案》等规定，使得本国企

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。政府采购中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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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图所示，中央实体政府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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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金额与政府采购服务合

同总金额（包括低于门槛价

的服务合同金额）之比，最

高为 2002 年的 91.8%，最低

为 1996 年的 67.28%，平均开

放比例为 78.3%。 



过 9 成的市场份额由本国企业获得，并没有对国内产业产生大的冲

击。 

二、我国企业进入美国政府采购市场的情况和展望 

（一）美政府采购市场规模 

按照美国在 GPA 协议项下的开放承诺，美在中央政府层面开放

79 个联邦机构，采购最低限额为 19 万美元(货物和服务)和 650 万

美元(建筑服务) ，涵盖所有产品和服务。在地方实体层面，美开放

37 个州的政府部门，采购合同最低限额为 53 万美元(货物和服务)

和 650 万美元(建筑服务)。另外，还开放经营电力、港口等实体采

购。美国政府采购的规模巨大，增长迅速， 2004财政年度联邦政府

采购总额为 3013 亿美元， 2005 年为 5125 亿美元， 2006年为 5397

亿美元， 2007 年为 9590 亿美元。如加上地方政府的采购，政府采

购规模每年约为 2 万亿美元。 

（二）中国产品进入美国政府采购市场的现状 

目前，由于我国不是 GPA 协议的成员，美国政府采购市场对我不

开放。根据美国联邦采购数据库的统计，我在美市场采购中年均采购

额在 3000 万美元左右，这其中，采购主要来自于美驻华外交机构。 

美国联邦政府负责采购的总务署官员表示，在实践中，他们发现

很多公司实际上采购的是中国产品，因为作为世界工厂，中国产品在

制造成本、商品质量方面具有明显优势。但由于政府采购协议的法律

障碍，进口商往往将产品运至第三国(如墨西哥) ，对产品重新组装，



以满足原产地要求，然后再转口美国。这增加了美方采购成本，也压

低了中国出口商的利润。很多公司为了避免这些麻烦，除非极有必要，

否则会放弃购买中国产品。美总务署官员称，如我能加入 GPA 协议，

则可达成双赢局面，美国可以直接从中国进口物美价廉的产品，节省

行政开支。而中国可以扩大出口。 

至于地方政府，目前美国有 37 个州加入到政府采购协议中。整

体政府采购市场规模在 1 万亿美元左右。目前，受金融危机的影响，

很多州财政收入锐减，均在削减行政开支，希望尽可能采购到物美价

廉的产品，而不一定是本国产品。例如，宾夕法尼亚州负责采购的官

员表示，在财政预算极其紧张的情况下，州政府的首要考虑是用好每

一分钱，在采购中即大量购买物美价廉的进口产品，如汽车采购选择

了日本斯巴鲁汽车而非美国汽车。但采购中国产品因为存在法律障碍

却无法实现。 

（三）我国产品进入美国政府采购市场的展望 

实际上，我国对美国的出口超出美国的官方统计。据估算，如果

将组装到成品中的零部件和原材料涵盖在内的话，我国产品在美国政

府采购市场中约为 100 亿美元。进口商将中国产品运至第三国，对产

品重新组装，满足原产地的要求后转口美国的做法充分表明我国产品

具有的竞争力。 

如能加入 GPA，扫除我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障碍，则有助于扩

大我国的出口。2008 年，我国对美国出口约 3777 亿美元，约占美国

总进口的 16%。我国产品物美价廉，竞争力强，如果我国产品能占到



美国联邦政府采购数量的 5%，对美出口即可增加 475 亿美元；如占

到每个州政府采购数量多 5%，这一金额可达到 950 亿美元。而且，

考虑到目前 GPA协议中主要成员为发达国家，在商业采购领域内与我

国激烈竞争的印度、巴西、越南等国家尚无加入 GPA的意愿，我国加

入后将是第一个进入到美国政府采购市场的发展中大国，有助于发挥

比较优势，抢占先机。 

此外，如果我国能加入 GPA协议，也有助于我国吸引美国的直接

投资。目前，美国国内推动中国加入 GPA 协议的企业主要有两类，一

类企业是想进入到中国的政府采购市场。另一类企业是美国政府采购

的供货商或提供商，希望能将中国作为其采购物品的来源地。此类企

业曾经向美国联邦政府提出将中豁免于《购买美国货法案》之外，但

未获批准。对这些企业而言，如果中国成为协议缔约方，则可能将生

产基地转移到中国，从而促进我国吸引外资，创造就业。 

（原文刊载在《中国政府采购》，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博士后） 

 


